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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本招标技术文件适用于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采购的便携式智能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备，它提出了该设备本体及附属设备的功能设计、结构、性能、安装和试验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1.2  本设备招标技术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凡本招标技术文件中未规定，但在相关设备的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中有规定的规范条文，投标方应按相应标准的条文进行设备设计、制造、试验和安装。
1.3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招标技术文件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招标技术文件的要求。如有异议，不管是多么微小，都应在投标文件中以“技术差异表”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1.4  本招标技术文件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
1.5  本招标技术文件经招标、投标双方确认后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若本标书涉及有关商务方面内容，如与招标文件的商务部分矛盾时，以商务部分为准。
1.6  本招标技术文件未尽事宜，由招标、投标双方协商确定。

1.7  投标方在应标招标技术文件中，应如实反映应标产品与本招标技术文件的技术差异。如果投标方没有提出技术差异，而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招标方发现投标方提供的产品与其应标招标技术文件的条文存在差异，招标方有权利要求退货，并将对下一年度的评标工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8  投标方应在应标技术部分按本招标技术文件的要求，如实详细的填写应标设备的设备供货范围响应表，并在应标商务部分按此标准配置进行报价，如发现二者有矛盾之处，将对评标工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9  投标方应充分理解本招标技术文件，并按本招标技术文件的具体条款、格式要求填写应标的技术文件，如发现应标的技术文件条款、格式不符合本招标技术文件的要求，则认为应标不严肃，在评标时将有不同程度的扣分。

1.10  如产品为原装进口设备，代理商应具有本项目出具的制造商授权书。
1.11  标注“★”的条款为关键条款和技术参数，作为评标时打分的重点参考。

2 工作范围

2.1 项目概况

本项目采购的便携式智能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备，为直插手机式的红外热成像测温仪，该设备搭载高灵敏度氧化钒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可通过吸收目标物体发出的红外辐射转换为可视化热力图像，实现对物体表面温度的精准测量与异常超温快速识别。设备采用一体化便携结构设计，通过手机Type-C接口直连即可完成供电、数据传输与全流程操作使用，无需独立主机与外接电源，配套专用手机APP可实现多区域测温分析、超温告警、测温数据留存、离线二次分析、标准化检测报告自动生成等功能，适用于电力设备巡检等电力行业作业场景。

本标书采购的设备适用的工程概况见表2.1：工程概况一览表。

表2.1  工程概况一览表（项目单位填写）

	序号
	名称
	内容

	1
	采购设备或项目名称
	便携式智能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备

	2
	项目单位
	

	3
	项目单位地址
	


2.2 范围和界限

1）本标书适用于所供设备的设计、制造、装配、工厂试验、交付、现场安装和试验的指导、监督以及试运行工作。

2）现场安装和试验在投标方的技术指导和监督下由招标方完成。
3）本标书未说明，但又与设计、制造、装配、试验、运输、包装、保管、安装和运行维护有关的技术要求，按条款3所规定的有关标准执行。
2.3 服务范围

1）供货范围一览表

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及其附件的具体规格、数量见表2.3：供货范围及设备技术规格一览表。投标方应如实填写“投标方保证”栏。

表2.3   设备供货范围响应表（项目单位填写）

	序号
	名称
	单位
	项目要求
	投标方保证

	
	
	
	型式、规格
	数量
	型式、规格
	数量

	1
	便携式智能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备
	台
	技术要求详见表5.1技术参数和性能要求响应表。
	1
	
	


2）投标方应按本标书的要求提供全新的、合格可用的装置，要求提供的装置应是新品，并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3）出厂试验由投标方在生产厂家内完成，但应有招标方代表参加，参加出厂验收的人数及天数等规定详见标书商务部分。

4）投标方应协助招标方解决设备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5）如果安装、调试、性能试验、试运行及质保期内技术指标一项或多项不能满足合同技术部分要求，买卖双方共同分析原因，分清责任，如属制造方面的原因，或涉及索赔部分，按商务部分有关条款执行。

6）本标书采购设备安装、调试和现场交接验收和试验合格后方可使用。设备正常使用后，投标方和招标方（业主）双方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签署合同设备的验收证明书。该证明书共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7）投标方应按招标方要求免费提供必须的人员培训和技术指导，确保招标方正常使用和维护设备。

3 应遵循的主要标准

除本技术规范特殊规定外，投标方所提供的设备均按规定的标准和规程的最新版本进行设计、制造、试验和安装。如果这些标准内容有矛盾时，应按技术要求最高的条款执行或按双方商定的标准执行。如果投标方选用本技术规范规定以外的标准时，则需提交这种替换标准供审查和分析。仅在投标方已证明替换标准相当或优于技术规范规定的标准，并从招标方处获得书面的认可才能使用。提交供审查的标准应为中文版本。

下列文件对于本技术规范书的应用是必不可少。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技术规范书。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技术规范书：

GB/T 19870

工业检测型红外热像仪

GB/T 4797.1

电工电子产品自然环境条件 温度和湿度

GB/T 2423.1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A：低温

GB/T 2423.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A：高温

GB/T 2423.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2部分：试验方法试验Cb：设备用恒定湿热

GB/T 17626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943.1


信息技术设备安全第1部分：通用要求

4 使用环境要求

本设备招标书技术文件需要采购的设备，其外部使用条件见表4.1，投标方应对所提供的设备性能参数在外部条件下进行校验、核对，使所供设备满足实际外部条件要求及全工况运行要求。

表4.1 设备使用环境要求相应表（项目单位填写）

	序号
	名称
	项目要求值
	投标方保证值
	备注

	1
	空气温度
	最高温度：+60℃；

最低温度：-10℃；
最大日温差：25℃；

环境温度最大变化率：1℃/min；
	
	

	2
	环境湿度
	1)
日平均值不超过：90%；

2)
月平均值不超过：90%。
	
	

	3
	海拔
	不超过1500m。
	
	


5 技术要求

5.1技术功能要求
（1）安全说明等标识应采用汉字书写。

（2）便携式智能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备适用于热带气候条件下安全使用，最高使用环境温度满足60℃使用要求。

（3）配套APP支持通过二维码及合规安装包进行安装部署，适配Android6.0及以上系统。
（4）探测器分辨率不小于384×288，测温精度可达±2℃，可提升测温精准度与复杂场景适应性。
（5）具备测温图片离线二次分析和温度分析报告生成功能，支持在配套APP对现场拍摄的测温图片进行任意区域测温分析，可一键生成并下载word等多种格式的温度分析报告，报告支持编辑、分享，并留档至资源管理区，便于后续查看与管理，避免因漏测误测导致的现场重复巡检。

（6）支持在线超温实时报警功能，可自定义报警温度阈值，现场设备观测扫巡过程中发现温度异常即可触发现场实时报警，有效降低巡检人员工作强度。

（7）支持点、线、面（框）同步测温功能，可自定义绘制多组测温区域，实时显示单点温度值与线、面区域的最高/最低/平均温度，支持测温区域调整编辑，适配电力巡检精细化测温需求，提升巡检精准度。
（8）支持图像融合/画中画模式，可实现红外与可见光画面的精准叠加，便于异常温度点与设备物理位置的一一对应。

（9）支持对拍摄的红外/可见光图像、视频进行自定义重命名、自定义存储路径，可按“名称、区域、时间”分类存储。
（10）配套APP支持对拍摄的红外热成像图像进行离线二次分析，支持多层级分析图层创建，可在同一张测温图片上创建多组独立分析图层，图层支持重命名、选定、删除、叠加查看。

（11）配套APP生成的所有报告自动留档至 APP 资源管理区，与测温图片、视频分类归档，支持按设备/时间检索，便于后续查阅、调档与管理。
5.2设备技术参数和性能要求响应表

投标方应认真逐项填写所供设备技术参数和性能要求响应表（见表5.2）中“投标方保证值”栏，不能空格，也不能以“响应”两字代替，不允许改动本表内 “投标方保证值”栏之外的数值。如有差异，请填写表10.1：技术差异表。标注“★”的条款为关键条款，作为评标时打分的重点参考，投标方应按招标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投标方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不得分。

表5.2  技术参数和性能要求响应表（项目单位填写）

	序号
	技术内容
	单位
	项目要求值
	投标方保证值
	备注

	1
	性能指标

	1.1
	★热成像探测类型
	/
	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器
	
	

	1.2
	★热成像分辨率
	/
	≥384×288
	
	

	1.3
	视场（FOV）
	/
	标准镜头：28°×21°，可选配13mm镜头，适用于配电房、配电架空设备的红外测温作业场景，成像清晰
	
	

	1.4
	★像元间距
	μm
	≤17μm
	
	

	1.5
	★工作波段
	μm
	8μm～14μm
	
	

	1.6
	★空间分辨率
	mrad
	≤1.3mrad(标准镜头时)
	
	

	1.7
	★热灵敏度（NETD）
	mK
	≤50mK @ 25℃
	
	

	1.8
	聚焦方式
	/
	支持手动聚焦功能，宜优先具备自动聚焦功能
	
	

	1.9
	★图像帧频
	Hz
	≥30Hz
	
	

	1.10
	★测温范围
	℃
	-20℃~+380℃
	
	

	1.11
	测温距离
	m
	1m～20m
	
	

	1.12
	★测温精度
	℃
	±2℃或读数的±2%取大者
	
	

	1.13
	★最大允许误差
	℃
	在0℃~100℃时,不超过±1℃；-20℃～0℃或＞100℃时，不超过被测温度的±2%(℃）(取绝对值大者)。
	
	

	1.14
	★测温一致性
	℃
	热像仪视场内不同区域温度测量结果之间的偏差不超过±2℃或视场中心区域测量值乘以±2%(℃)(取绝对值大者)。
	
	

	1.15
	★连续稳定工作时间
	h
	在满足最大允许误差的前提下，热像仪连续稳定工作的时间≥3小时。
	
	

	1.16
	★数据传输接口
	/
	Type-C数据接口
	
	

	1.17
	★手机支架
	/
	可选配
	
	

	2
	功能指标

	2.1
	★基本功能
	/
	操作方式：具备中文操作界面，用按键或者触摸屏操作
	
	

	2.2
	
	/
	操作提示功能：具备中文的操作菜单或提示功能
	
	

	2.3
	
	/
	可见光图像显示：具备可见光图像显示功能
	
	

	2.4
	
	/
	单点或多点温度显示功能：中心点测温，支持≥8个可移动点同时测温
	
	

	2.5
	
	/
	图像融合功能：具备红外图像与可见光图像叠加、双波段动态融合成像功能、画中画、数据图像细节增强
	
	

	2.6
	
	/
	数字图像增强：具备双波段动态成像功能，具备图像数字处理 DDE 显示技术
	
	

	2.7
	
	/
	图像存储：支持同时存储红外和可见光图像，将图像保存在存储卡上，格式为标准 JPEG，包括测量数据
	
	

	2.8
	
	/
	显示模式：在红外模式下，具有白热、黑热、彩虹（支持12种标准调色板和支持12种反转调色板）3种显示模式，可以手动/自动调节色标
	
	

	2.9
	
	/
	显示功能：支持真实还原所拍摄的热图
	
	

	2.10
	★校正功能
	/
	修正功能：支持输入目标距离、目标发射率、环境温度、反射温度、相对湿度后，自动计算修正大气透过率和目标表面反射率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2.11
	
	/
	辐射率校正功能：辐射率可在(0.01-1.0)内可调，0.01步长，或者从预设菜单中选择
	
	

	2.12
	
	/
	环境温度校正功能：具备环境温度校正功能
	
	

	2.13
	
	/
	大气穿透率校正：支持根据输入的发射率、反射温度、相对湿度、大气温度、目标距离、外部红外窗口补偿校正测试温度，光学穿透率校正
	
	

	2.14
	
	/
	温度连续自动校准功能：根据内置的温度传感器对探测器周围的温度的漂移和增益(包括设备本身的温度变化)进行连续的自动校准
	
	

	2.15
	★分析功能
	/
	区域分析功能：支持绘制无限个方形测温区域，包括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在区域内可以设置最高温、最低温、平均温，同时自动跟踪最高/最低温度点
	
	

	2.16
	
	/
	直线分析功能：具备直线分析功能
	
	

	2.17
	
	/
	等温分析功能：具备等温分析功能
	
	

	2.18
	
	/
	多边形分析功能：支持分析红外热成像上不规则多边形面积内的最高、最低、和平均温度
	
	

	2.19
	
	/
	分析功能：提供分析点、直线和区域的温度分析功能，并具有离线二次分析功能
	
	

	2.20
	
	/
	温度报警功能：对所设置的温度值自动进行声音/颜色报警，具有在线超温报警功能
	
	

	2.21
	★报告和文本功能
	/
	报告向导或模板功能：可提示用户操作或使用模板帮助用户创建分析报告
	
	

	2.22
	
	/
	报告存储与打开功能：可存储用户生成的报告，并可打开
	
	

	2.23
	
	/
	报告生成功能：生成可打印的分析检测报告
	
	

	2.24
	
	/
	文档转换功能：可将报告转换为可编辑的文档
	
	

	2.25
	
	/
	文本注释：能选择预设文本，与图像一起存储
	
	

	2.26
	
	/
	文件格式-可见光图像：JPEG、BMP、PNG格式。
	
	

	2.27
	★其他功能
	/
	红外视频录制、播放与输出：具备红外热成像视频功能，并传输至手机或 PAD终端
	
	

	2.28
	
	/
	数据传输接口：通过 Type-C 接口向手机或 PAD终端设备实时传输数字图像信息
	
	

	★3
	环境适应性

	3.1
	工作温度
	℃
	-10℃~+60℃
	
	

	3.2
	环境湿度
	RH
	0％RH～90％RH
	
	

	3.3
	防护等级
	/
	≥IP54
	
	

	3.4
	防跌落
	/
	跌落高度：2.0m（符合GB/T 2423.8要求，在刚性混凝土地面上2米、6面跌落后功能正常、精度无偏移）
	
	

	3.5
	重量
	g
	≤50g（含标准镜头）
	
	

	3.6
	抗冲击试验
	/
	设备应能承受冲击量值300m/s²，脉冲持续时间11ms,半正弦△v2.1m/s,沿X、Y、Z方向各进行三次冲击试验。试验后，进行如下的功能检查:调整焦距、调节亮度和对比度、测温、存储图像，结束后能正常工作
	
	

	3.7
	抗振动试验
	/
	设备应能承受正弦:10Hz~55Hz~10Hz，位移振幅0.15mm;峰值加速度:20m/s²,扫描时间:10min;扫描循环数:2次。试验方向:Z方向的连续振动。试验后，进行如下的功能检查:调整焦距、调节亮度和对比度、测温、存储图像，结束后正常工作
	
	


备注：以上技术参数和性能要求投标时需提供具有CNAS或CMA认证标识的第三方权威机构出具的试验（检测）报告，投标方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不得分。

5.3结构设计要求

1）装置外壳主体材料应有足够的承重能力和机械强度。同时不因货物运输等情况影响装置的性能，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应能承受可能遇到的潮湿影响。

2）装置外表面不应出现划痕、凹陷、变形、脱漆，壳体应清洁无污迹，装置尺寸应不大于60mm(L)×40mm(W)×35mm(H)。

3）装置采用Type-C标准接口一体化结构设计，通过手机Type-C接口直连实现供电与数据双向传输，无需配置独立充电模块与外接电源，接口结构需与手机Type-C接口精准适配，保证插拔顺畅、接触可靠且连接稳固，可兼容满足Android 6.0及以上版本、支持OTG功能的手机供电适配要求。

4）装置应配套支架、Type-C延长线进行辅助固定与连接，预留适配配件的安装使用空间，保障手持巡检、固定架设等多场景下的安装稳定性与使用可靠性。

5）装置壳体外贴装饰件不应缺少、装错、倒装，应与主体平贴粘紧，装饰文字、数字、符号标志应正确、易辨、清晰，颜色应无异常色斑、色晕、色点，图案文字丝印精细。

6）铭牌参数标志清晰，数据正确。

5.4设备及其附件主要元器件来源

投标方应按表5.4如实填写主要元器件来源。

表5.4   设备及附件主要元器件来源一览表  （投标方填写）
	序号
	元器件名称
	型号
	厂家或供应商名称
	产地
	备注

	
	
	
	
	
	

	
	
	
	
	
	

	
	
	
	
	
	

	
	
	
	
	
	


6 试验

6.1 试验条件

除高低温试验项目外，测量和试验的标准环境条件应不超过下列范围：

1）环境温度：-10℃~+60℃。

2）环境湿度：0％～90％。

6.2 型式试验

6.2.1型式试验

在以下情况下应进行型式试验：

1）新产品定型或老产品转厂生产时。
2）正式生产后，在设计、工艺材料、结构有改变，并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3）合同规定有型式试验要求时。
4）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试验的要求时。
6.2.2型式试验要求

型式试验在1套样品上进行，试验中途不得更换样品。

型式试验各项目全部符合技术要求为合格。发现有不符合技术要求的项目应分析原因，处理缺陷。对产品进行整改后，再按全部型式试验项目进行试验。

6.3 出厂试验

产品出厂之前，必须按照南方电网相关设备验收规范进行出厂验收试验。全部出厂试验项目合格后才发放产品合格证。试验后如果有的项目不符合规范要求，必须返修合格后再发放产品合格证。

1）投标方向招标方提交设备详细的出厂验收大纲，该大纲至少应包括：试验日期、试验组件、试验项目、试验方法，以及测量仪器和仪表等，经招标方确认后执行。

2）投标方应确认提供的设备满足标书要求。

3）投标方应按本规范书的要求，向招标方提供出厂试验报告，有关设备的试验（检测）报告，同时提供设备和软件的使用和测试说明书。

6.4★功能检测

便携式智能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备的功能要求，详见表5.2 技术参数和性能要求响应表所列内容，要求提供具有CNAS或CMA认证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投标方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不得分。

6.5现场试验及调试
卖方应派技术人员参加现场投产试验和检查，费用由卖方自理。在开箱检查和试验中发现元件、部件损坏，卖方应负责调换，机械结构损坏，卖方应负责修理。

至少应进行下列试验和检查：

1）外观检查。

2）接通电源检查。

3）所有接线正确性的检查。

4）视频图像检查。

5）其他必要的试验及买方要求的其他必要做的试验等。

7 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制造厂所提供的应标产品，能够适应工作环境，产品在工作的同时，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任何影响。
8技术文件要求

在设备到货时，投标方应按招标方要求提供满足本次采购设备安装、调试、使用、维护所需要的相关技术文件纸质版至少3套，电子版资料2套。投标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均应为中文版或中英文对照版。投标方提供本次采购设备所需的软件应为原装正版软件。具体要求提供资料如下：

a.出厂试验报告。

b.第三方检测报告（具有CNAS或CMA认证资质的实验室或检测机构）。

c.产品合格证。

d.产品使用手册。
9 监造、包装、运输、安装及质量保证

9.1监造

本标书采购设备无监造要求。

9.2包装

1）要严格按照制造厂给出的说明书对设备进行包装、运输和储存。制造厂应在交货前的适当时间提供设备的运输和储存说明书。

2）设备制造完成并通过试验后应及时包装，否则应得到切实的保护。其包装也应符合铁路、公路和海运部门的有关规定。

3）包装箱上应有明显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并应标明招标方的订货号和发货号。

4）设备的包装应能保证设备各零部件在运输过程中不致遭到脏污、损坏、变形、丢失及受潮。对于其中的绝缘部件及由有机绝缘材料制成的绝缘件应特别加以保护，以免损坏和受潮。对于外露的接触表面，应有预防腐蚀的措施。所有运输措施均应经过验证。凡有运输损坏，应由制造厂负责赔偿。
9.3运输

1）装置制造完成并通过试验后应及时包装，否则应得到切实的保护。
2）所有部件经妥善包装或装箱后，在运输过程中尚应采取其他防护措施，以免散失损坏或被盗。
3）在包装箱外应标明买方的订货号、发货号。
4）各种包装应等确保各零部件在运输过程中不致遭到损坏、丢失、变形、受潮和腐蚀。

5）包装箱上应有明显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按GB 191）。

6）整体产品或分别运输的部件都要适合运输和装载的要求。

7）随产品提供的技术资料应完整无缺，提供份额符合GA/T 367_2001的要求。

9.4技术服务

9.4.1项目管理

合同签定后，卖方应指定负责本工程的项目经理，负责协调卖方在工程全过程的各项工作，如工程进度、设计制造、图纸文件、制造确认、包装运输、现场安装、调试验收等。

9.4.2任务和责任

9.4.2.1买方任务和责任

1）买方负责提供换便携式智能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备所需的现场设备布置图，确定监视范围及内容。

2）买方负责协调与其他系统互联的接口工作。

3）买方负责场地准备，并配合现场调试。

4）买方负责提供工程安装所需的安全条件。

5）买方按照商务合同和技术协议进行各阶段验收。

9.4.2.2卖方任务和责任

1）卖方指定的工地代表，应在合同范围内与买方工地代表充分合作与协商，以解决有关的技术和工作问题。双方的工地代表，未经双方授权，无权变更和修改合同。

2）卖方技术人员应按合同规定完成有关设备的技术服务，指导、监督设备的安装、调试和验收试验。

3）卖方技术人员应对买方人员详细地解释技术文件、图纸、运行和维护手册、设备特性、分析方法和有关的注意事项等，以及解答和解决买方在合同范围内提出的技术问题。

4）卖方技术人员有义务协助买方对运行和维护的人员进行免费的培训。

5）卖方技术人员的技术指导应是正确的，如因错误指导而引起设备和材料的损坏，卖方应负责修复、更换和（或）补充，费用由卖方承担，该费用中还包括进行修补期间所发生的服务费。买方的有关技术人员应尊重卖方技术人员的技术指导。

6）卖方代表应充分理解买方对安装、调试工作提出的技术和质量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使设备的安装、调试达到双方都满意的质量。如因卖方原因造成安装或试验工作拖期，买方有权要求卖方的安装监督人员或试验工程师继续留在工地服务，且费用由卖方自理。如因买方原因造成安装或试验拖期，买方根据需要有权要求卖方的安装监督人员或试验工程师继续留在工地服务，并承担有关费用。

7）在产品质保期内有制造质量的设备，由卖方负责修理或更换。对非卖方责任造成的设备损坏，卖方有优先提供配件和修理的义务。

8）对买方选购的与本合同设备有关的配套设备（如备品备件及专用工具等），卖方有提供技术配合的义务，并不由此而增加任何费用。

9）卖方提供的设备及附件规格、重量或接线有变化时，应及时书面通知买方。

10）卖方应向买方介绍装置整定内容及整定方法。如装置整定范围或灵敏度不能满足运行条件时，买方有权要求卖方改进。

11）卖方在合同签订后设备供货前应免费提供通信规约和解释文本及装置调试软件和后台分析软件，以便与监控系统联调并应参加联调。

12）卖方所供设备应提供投运时的最新软件版本，并应负责今后运行过程中的免费软件升级。

9.4.3资料管理

投标方应提供便携式智能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备所有的技术文件资料，并对所提供的全部技术资料的准确性负责，相关资料应提供电子版一套，书面材料3套。具体要求提供资料如下：

a.出厂试验报告；

b.第三方检测报告（具有CNAS或CMA认证资质实验室或检测机构）；
c.产品合格证；
d.产品使用手册。
9.4.4培训

1）卖方负责对买方技术人员及运行、维护人员的培训；

2）买方将选派技术人员在卖方工程师的指导下参加便携式智能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备的培训；

3）由卖方负责免费提供培训，买方选派人员参加；

4）培训内容为便携式智能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备的系统结构、设计原理、设备接口、网络接口、现场安装、调试、维护、使用、故障诊断等；

5）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应能熟悉便携式智能红外热成像测温仪备的运行，并能进行一般的维护，能够应用投标方提供的软件平台进行视频及相关信息的浏览、调阅、备份及生成运行日志等。

9.5质量保证

1）全部装置必须是全新的，持久耐用的，应满足作为一个完整产品所能满足的全部要求。投标方应保证设备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运行，并按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和维护，预期使用寿命应不少于8年。
2）投标方应对其整组设备在到货后提供不少于3年的“三包”质量保证。之后如发生产品损坏，投标方应及时为本装置提供维修部件，并按最近的投标价提供。
3）投标方应保证制造过程中的所有工艺、材料试验等（包括投标方的外购件在内）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若招标方根据运行经验指定投标方提供某种外购零部件，投标方应积极配合。
4）附属及配套设备必须满足有关行业标准的要求，并提供试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
5）投标方应有遵守本标准中各条款和工作项目的ISO9000-GB/T19000质量保证体系，该质量保证体系已经通过国家认证并在正常运转。

7）装置到达用户所在地后,由投标方的技术人员前往现场进行装置的安装、测试,并免费对招标方技术人员进行软硬件操作、装置的保养、日常维护等方面的培训。

8）对装置在质保期内出现的故障,投标方人员在接到通知后应在2工作日内派技术人员到现场检查处理,并立刻提出处理意见,免费进行维修。

9）对于质保期已过的装置,厂家将负责终身维修。对于一般的故障,处理时间15工作日内。对于严重的故障，将根据情况安排维修时间的长短。

10 技术差异表

投标方应将所供设备与本招标书技术文件有差异之处，无论优于或劣于本招标书技术文件要求，均汇集至表10.1。

表10.1  技术差异表（投标方填写）
	序
号
	招 标 文 件
	投  标  文  件

	
	条  目
	简  要  内  容
	条  目
	简  要  内  容

	
	
	
	
	

	
	
	
	
	

	
	
	
	
	

	
	
	
	
	

	
	
	
	
	

	
	
	
	
	


投标方：                盖章：

11投标方需说明的其他问题

如有需说明的其他问题，投标方应通过书面形式提交，并加盖公章。


